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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29             证券简称:人民同泰               编号:临2019-054 

 

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签署 

《独家销售代理权授权使用协议》、《委托销售服务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19年12月12日，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人民同泰”）全资子公司哈药集团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药公司”）

与公司控股股东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药股份”）签署《独

家销售代理权授权使用协议》，医药公司与哈药集团营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哈药营销”）签署《委托销售服务协议》，哈药股份将以色列梯瓦制药工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梯瓦”）的硫酸氢氯吡格雷片的中国区（除香港、澳

门和台湾）独家销售代理权授权给医药公司使用，哈药营销利用其自身的市

场资源协助、组建销售队伍，负责销售授权销售产品并为医药公司拓展授权

销售产品的市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过去 12 个月期间，人民同泰与哈药股份除日常关联交易外未发生关

联交易；过去12个月期间，人民同泰与哈药营销除日常关联交易外未发生关

联交易。 

 风险提示：授权销售产品（硫酸氢氯吡格雷片）上市销售后可能受到

行业政策、市场竞争、供求关系等因素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可能面临市场

推广不及预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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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交易概述 

1、 本次签署独家代理授权及委托销售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2019年12月12日，人民同泰的全资子公司医药公司与哈药股份签署

《独家销售代理权授权使用协议》，获得哈药股份自梯瓦购买的硫酸氢氯吡

格雷片中国区（除香港、澳门和台湾）独家销售代理权。同日，医药公司

与哈药营销签署《委托销售服务协议》，委托哈药营销开展硫酸氢氯吡格雷

片在中国区（除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市场维护和开发工作。 

2、 本次交易所必须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2019年12月12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签署<独家销售代理权授权使用协议>、<委托销售服

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

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本次公司签署独家代理授权及委托销售协议之事项在公司董事会的

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 关联交易认定 

鉴于哈药股份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医药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哈

药营销为公司控股股东哈药股份的控股子公司，本次获取产品独家代理权

事宜构成了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前12个月内，除日常关联

交易外，公司与哈药股份、哈药营销未发生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哈药股份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74.82%的股份，医药公司为本

公司全资子公司，哈药营销为哈药股份的控股子公司，哈药股份持有哈药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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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 99.00%的股份，哈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哈药营销 1.00%的股份，分别构成

公司的关联人。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哈药集团医药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哈尔滨市道里区哈药路418号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朱卫东 

经营范围：购销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中成药、抗生素、生化药品、中

药材、中药饮片、生物制品(有效期至2024年7月30日);由分支机构经营的

项目:食品生产经营；购销医疗器械,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麻黄素类、

咖啡因等第二类精神药品原料药、制剂、医疗用毒性药品、诊断药品、体外

诊断试剂、化学试剂(不含危险品),贵细药材,计生用品、化妆品、日用百货、

日用化学品、健身器材、消毒剂,药品信息咨询,房屋租赁,收购农副产品,加

工调味料(固态),医疗器械售后服务及维修,自营或代理货物和技术进出口

(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财务数据：截止2019年9月30日，医药公司资产493,949.63万元，负

债365,008.77万元，所有者权益128,940.86万元，营业收入612,946.37万

元，净利润21,046.21万元（2019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 

2、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公司住所：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利民西四大街68号 

法定代表人：张镇平 

注册资本：252,339.2176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按直销经营许可证从事直销。购销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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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剧毒品),按外经贸部核准的范围从事进出口业务；以下仅限分支机构:

医疗器械、制药机械制造(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医药商业及药品制造、

纯净水、饮料、淀粉、饲料添加剂、食品、化妆品制造、包装、印刷;生产阿

维菌素原药;卫生用品(洗液)的生产、销售；以下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保健食

品、日用化学品的生产和销售。 

财务数据：截止2019年9月30日，哈药股份资产1,191,556.04万元，

负债622,814.00万元，所有者权益568,742.04万元，营业收入846,427.63

万元，净利润425.71万元（2019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 

3、哈药集团营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大道7号 

法定代表人：王鹏浩 

注册资本：1,8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批发:化学药制剂、中成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

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有效期至2019年12月30日)；销售:保健食品(食

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1年04月04日);食品生产经营；销售:日用百货、

I类医疗器械；企业营销策划。 

财务数据：截止2019年9月30日，哈药营销资产45,064.73万元，负

债 82,835.53 万元，所有者权益-37,770.79 万元，营业收入 170,747.96 万

元，净利润736.93万元（2019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2018年10月22日，哈药股份与以色列梯瓦制药工业有限公司签署了

《授权与分销协议》。哈药股份向梯瓦购买硫酸氢氯吡格雷片等6个产品的

中国区（除香港、澳门和台湾）独家销售代理权。因医药公司具有销售渠

道及物流配送的资源优势，哈药营销具备市场维护和开发工作的能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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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共同协商决定，哈药股份将梯瓦的硫酸氢氯吡格雷片的中国区（除香

港、澳门和台湾）独家销售代理权授权给医药公司使用，哈药营销利用其

自身的市场资源协助、组建销售队伍，负责销售授权销售产品并为医药公

司拓展授权销售产品的市场。 

四、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参照行业收费情况，结合自身实际，各方根据自愿、平等、公平、互惠

互利、公允的原则签署相关交易合同，遵循了市场价格以及平等协商原则，

主要参照市场公允价格，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独家销售代理权授权使用协议》主要内容 

哈药股份同意将与梯瓦签订的产品独家销售代理权授权给医药公司使

用，授权销售产品为硫酸氢氯吡格雷片。哈药股份应向医药公司提交其进

行授权代理活动所需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产品介绍说明等。 

对于医药公司授权销售产品的销售额的确认应当以季度为单位编制清

单，清单内容应当包含各产品销售地区、销售数量、销售金额等要素。销

售清单为双方授权使用费结算依据。医药公司应按照销售清单上所列的销

售额（含税）的 5%作为提取比例向哈药股份支付授权使用费用。在经过哈

药股份确认后，哈药股份开具特许权使用费类增值税专用发票，医药公司

需在收到发票后的5个工作日内将相关授权款项电汇至哈药股份账户。 

2、《委托销售服务协议》的主要内容 

哈药营销利用其自身的市场资源协助、组建销售队伍，负责销售授权

销售产品并为医药公司拓展授权销售产品的市场。 

销售佣金金额为医药公司因哈药营销协助销售授权销售产品所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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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开票金额（含税）的 50%。医药公司应于每个季度结束后的 10个工作

日内向哈药营销提供该季度授权销售产品的开票清单，开票清单为双方授

权使用费结算依据。经哈药营销确认开票清单无误后，哈药营销应开具服

务类增值税专用发票，医药公司在收到发票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将委托销售

佣金电汇至哈药营销账户。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查，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的议

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协议的订立和批准程序符合《公司章程》、《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符合上市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医药公司与

哈药股份签署《独家销售代理权授权使用协议》，医药公司与哈药营销签署《委

托销售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七、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鉴于各方刚刚签署相关协议，本年度能否形成营业收入存在不确定性。

未来公司将根据上述协议的执行情况，持续履行关联交易的审议和披露程序。 

通过本次关联交易，公司将获得梯瓦的硫酸氢氯吡格雷片的中国区（除香港、

澳门和台湾）独家销售代理权，该交易不仅为公司带来一定的收益，也为公

司销售代理其他境外产品打下基础。 

本次关联交易是正常经营行为，交易定价、结算办法体现了公平交易、

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且交易风险可控，

公司不会因此类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产品的上市销售后可能受到行业政策、市场竞争、供求关系等因素影响，

具有不确定性，可能面临市场推广不及预期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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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